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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名片：余立希

三车相撞一人死亡 驾驶员各执一词
谁才是那个真正的肇事者？
痕迹鉴定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温州宏顺司法鉴定所法定

代表人，浙江省司法鉴定协会文

书、痕迹、声像资料鉴定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自 2002 年开

始，长期从事交通事故鉴定以及

车辆技术鉴定工作，鉴定数量达

上万例，对汽车技术状况、机件

损坏原因、车速计算、轮胎破损

原因、车辆痕迹、交通信号灯状

态、机动车辆号码显现、车辆火

灾原因、车辆损失评估等方面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鉴定经验。

本报记者 陈赛男

“嘭嘭嘭”几声巨响，又是一起惨烈

的车祸。

某省道温州路段，一辆电动三轮车、

一辆农用拖拉机和一辆垃圾清运车发生

连环相撞，造成三轮车驾驶员抢救无效

死亡。

然而，现场一没监控，二没目击证

人，事故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肇事者究

竟是谁，事故责任该如何认定？这些问

题变得扑朔迷离。 鉴定人说：
痕迹鉴定在交通事故中应用

非常广泛，通常包括车与车、车与

人（物）是否发生过接触及接触方

式，车辆轮迹鉴定，车速鉴定，事故

现场车辆散落物比对，车辆安全技

术状况与事故关系鉴定等，在认定

事故责任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因为交通事故现场常

常处于运动状态下的开放式环

境，不利于痕迹收集，使得在鉴定

过程中经常遭遇现场痕迹缺失的

尴尬。

因而，交通事故痕迹鉴定中，

需要结合现场环境、路面痕迹、散

落物、附着物、车辆情况，甚至有

时还需要人体损伤痕迹、衣着痕

迹等多种信息进行相互印证、综

合判断，从而使鉴定意见有理有

据，与单一的车辆痕迹鉴定

相较而言，更具有说服力。

三车连环相撞
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上午 11 点左右，临近

午饭时间，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显得有

些空旷。

一辆满载货物的蓝色电动三轮车远

远驶来，驾驶员是一位 50岁左右的女

人。车上的货物是一批白色编织袋，也许

女人正打算把这批货物送往某个加工厂，

送完货后还赶着回家吃午饭。

意外的发生就在一瞬间。当时三轮

车正准备左转弯，结果只听到“嘭、嘭”两

声巨响，三轮车与一辆白色垃圾清运车、

一辆蓝色农用拖拉机分别发生碰撞。三

轮车严重损毁，零件和货物散落一地，面

目全非，三轮车驾驶员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后

被送到医

院 抢 救 无 效 死

亡。其他两辆车也出现

不同程度损坏，所幸车内人员没有伤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可以确定三轮

车与垃圾清运车属同向行驶，拖拉机是对

向行驶。

垃圾清运车驾驶员称，三轮车左转

时，先与对向驶来的拖拉机发生碰撞，造

成三轮车往后溜坡，自己避让不及才发生

二次碰撞。而拖拉机驾驶员则称，自己先

听到“嘭”的一声响，随后就发现对面行驶

的三轮车突然被撞进自己行驶的车道，等

自己反应过来，已经与三轮车撞到了一起

……

麻烦的是，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

击证人，只剩下破损的车辆和四散的残

骸。三名当事人中，一人死亡，另外两人

各说各理，很难判断谁在说谎。事故的真

相究竟如何，将直接影响到责任的认定，

但就现有证据来看，交警遇到了难题。

为了查明真相，交警部门对事故现场

进行了拍照取证，随后找到温州宏顺司法

鉴定所，希望通过痕迹对三车发生碰撞的

过程进行鉴定。

当事人各有说法
鉴定专家找到了痕迹

“刚接到这个案子时，看了现场照片，

心里很没有底。”温州宏顺司法鉴定所痕

迹鉴定专家余立希坦言，交通事故痕迹鉴

定，主要是利用车辆碰撞后留下的各类痕

迹来判断车辆的碰撞情况和运动方向，可

是在这场事故中，事故的第一现场已经消

失，涉事三轮车变形严重，几乎看不出原

本的样子，提取有效痕迹难度很大。

鉴定一开始，余立希和同事徐青朋试

图拼装起三轮车，从中找到碰撞痕迹，尽

可 能 还

原事故现场。

“现场各类痕迹很多、

很杂，有些还不是这次事故造成的，

我们需要对因这次事故造成的有效痕迹

一一进行梳理。”余立希仔细观察了三辆

车的受损情况，将目光定在了白色垃圾清

运车的车头左部位置。

“这里受损最严重，上面还有红色的

塑料附着物，可以确定是三轮车破碎的尾

灯灯罩……”余立希对每个可疑痕迹进行

取证，这一过程中，垃圾清运车左侧门上

一处严重的凹陷引起了他的注意。

“长4厘米，宽2厘米，形状规则，呈方

形……”仔细对凹陷处进行测量后，余立希

又将目光移到旁边拼装起来的三轮车，很

快找到了造成这个凹陷的可疑物体——

三轮车货箱底板副梁方形管材，其后

端可以看到有碰撞痕迹。

而涉事拖拉机的破损程度相对较轻，

仅车头部位有些轻微破损，左侧车门有部

分刮擦痕迹，且上面粘附白色丝状物质，

后被证实为三轮车上装载货物的白色编

织袋。

“从三辆车的破损情况，可以判断出

三轮车尾部与垃圾清运车头部曾经遭受

严重碰撞，很可能正是这次碰撞给了三轮

车驾驶员致命伤害，而三轮车与拖拉机也

发生过碰撞，但力度明显不大。”余立希逐

一分析。但这样的推断并不能确定三辆

车发生碰撞的先后顺序。

痕迹鉴定+现场模拟
还原交通事故真相

正当鉴定工作陷入困难时，在拖拉机

头部徽标位置的一处凹陷变形痕迹引起

了余立希等人的注意。

“表面见两条长为8厘米、宽为2厘

米的擦划痕，且呈规则方形，方向从左往

右。”后经证实，这个痕迹是三轮车前部顶

棚铁质支架与拖拉机碰撞时留下的。

“这处痕迹距离地面高约103-112

厘米，而三轮车顶棚支架位置距离地面

近2米，如果三轮车正常行驶，与拖拉机

发生碰撞，这个痕迹会留在更高的位置

上。如今留在这么低的位置上，说明两

车发生碰撞的时候，三轮车已经发生倾斜

了……”经过鉴定专家的分析，这起交通

事故的真相呼之欲出。

“三轮车左转弯时，先与后方的垃圾

清运车发生碰撞。因为三轮车满载货物，

在后方重力的作用下，重心不稳，又发生

侧翻。在侧翻过程中，与对面车道驶来的

拖拉机车头发生碰撞，促使三轮车发生逆

时针旋转，其装载的货物与拖拉机的左车

门发生挤压，从而留下刮擦痕迹。”结合现

场的其他痕迹情况，余立希等人最终得出

鉴定结论。

为了进一步印证痕迹鉴定结果，鉴定

专家们还特意找来与涉事三轮车相似的

三轮车，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了模拟试

验，还原了三辆车连环碰撞的过程。试验

结果最终验证了余立希等人的鉴定结论。

证据面前，原本想要歪曲真相、推卸

责任的垃圾清运车驾驶员低下了头。随

后，交警部门结合相应证据证言，出具了

责任认定书，认定垃圾清运车驾驶员负

事故主要责任。至此，这起事故划上了

句号。


